关于举办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暨参加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一、指导思想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以育人为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面向全体学生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活动全过程。通过举办本届大学生艺术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展示高等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丰硕成果，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和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

二、活动主题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活动主题是“理想与信念”。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的各项内容要围绕主题，展现当代大学生高尚的人生追求、高雅的审美情趣和出色的艺术才华。各项活动要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具有创新性，体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

三、参加对象

1、文艺节目、美术作品类的参加对象为：全省高校全日制在读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分甲组和乙组。甲组指非艺术专业学生组。乙组指艺术专业学生组（包括艺术院校、师范院校艺术专业、高校艺术专业学生）。新增艺术实践工作坊项目以艺术专业学生为主。

2、高校校长书画摄影作品展参加对象为：全省高校校级党政领导干部。

3、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参加评选对象为：全省高校教师，有关教研和科研单位的教科研人员，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活动内容与形式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以评选优秀文艺节目、优秀美术（摄影）作品、艺术实践工作坊和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为主要内容。

1、评选优秀文艺节目

（1）节目以大型节目为主，体裁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节目时间：合唱演唱2首作品，时间不超过8分钟；小合唱、表演唱和重唱不超过5分钟；合奏不超过9分钟、小合奏和重奏不超过6分钟；群舞不超过7分钟、三人舞和双人舞不超过6分钟；戏剧（含戏剧小品、短剧、音乐剧、戏曲和朗诵等）控制在12分钟内。

（2）节目表演人数。合唱不超过40人，指挥、钢琴伴奏各1人；小合唱或表演唱（合伴奏）不超过15人；重唱（含伴奏）不超过5人；器乐合奏不超过65人，指挥1人；器乐小合奏或重奏（不设指挥）不超过10人；舞蹈群舞不超过36人；戏剧类节目不超过8人。

2、评选优秀美术作品

参评美术作品尺寸不宜过大，参评作品均要求装裱。

（1）绘画：国画、油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漫画，尺寸不超过对开。

（2）工艺设计：含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平面设计尺寸不超过对开，立体设计空间大小不超过0.5立方米。

（3）雕塑：空间大小不超过0.5立方米。

（4）书法类：书法、篆刻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

（5）摄影类：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尺寸均为14吋；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像原貌。

（6）微电影和DV作品：播放时间不超过15分钟。

3、评选艺术实践工作坊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新增艺术实践工作坊项目。其要求同《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方案》（见附件三P12-13页内容）要求。

4、评选艺术教育科研论文

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撰写要求同《全国第五届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方案》（见附件三P14-16页内容）要求。

五、评选办法

1、文艺节目、美术作品、艺术实践工作坊和艺术教育科研论文的评选等具体组织工作委托武汉音乐学院和省群众艺术馆承担。

（1）优秀文艺节目的评选将采取录像评选的方式进行。各校参评节目，均需录制成光盘（参评录像按照不同体裁和形式、甲组和乙组分别分盘录制），并填写《优秀文艺节目报表》（见表1）。

（2）优秀美术作品的评选将按照分配名额（见奖项及评奖要求中有关内容）报送作品，并填写《优秀美术作品报表》（见表2）。

闭幕式期间，美术作品展览将采取划分展区的方式，由学校自行布展（具体安排另发）。

（3）艺术实践工作坊将采取报送现场实践视频（时间不超过8分钟。刻录成DVD数据光盘，采用MPG2格式）的方式进行评选。参评艺术实践工作坊需填写《艺术实践工作坊申报表》（见附件3）。

（4）艺术教育科研论文将采取分组分类的办法进行评选。参评的艺术教育科研论文需填写《艺术教育科研论文申报表》（见表4）。

2、优秀组织奖由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根据各校组织开展艺术节情况（包括书面工作方案和总结材料及实际开展情况等）进行评选。

六、时间与地点
本届大学生艺术节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2017年5月上旬至10月中旬，各校举办本校大学生艺术节；第二阶段，201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省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在武汉举办闭幕式。闭幕式期间，将举办以下活动（具体时间和地点待定）：

（1）优秀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时间：10月下旬）

（2）优秀美术作品展览（时间：11月上旬）

（3）优秀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时间：11月上旬）

（4）优秀文艺节目汇报演出暨颁奖典礼（时间：11月上旬）

在此基础上，组织参加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地点：上海市）。

七、奖项及参评要求

1、奖项：

（1）设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2）优秀文艺节目、优秀美术作品、优秀艺术实践工作坊和优秀艺术教育科研论文分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

（3）优秀文艺节目、优秀艺术实践工作坊设指导教师奖若干名，优秀文艺节目另设优秀创作奖。

（4）校长风采奖若干名（奖励参加绘画、书法、篆刻、摄影展获奖的校长作者）。

2、参评要求：

（1）优秀文艺节目、美术作品、艺术实践工作坊和科研论文的报送评选在各校自评的基础上由学校向省推荐，本科院校上报优秀文艺节目不超过10个、优秀美术作品不超过10幅；专科院校上报优秀文艺节目不超过5个、优秀美术作品不超过5幅，艺术实践工作坊和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送数量不限；同时，有甲、乙组的院校，上报甲、乙组节目和作品的比例为：甲组80%、乙组20%。优秀文艺节目和艺术实践工作坊均采用录像光盘形式报送。

（2）各校报送的文艺节目要以选送集体节目为主。甲组上报节目中必须要有一个合唱节目（曲目内容自选）。

八、组织工作

1、为加强对本届大学生艺术节的领导，我厅决定成立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组织委员会（具体名单见附件二）。

2、本届大学生艺术节直接由省举办的活动，经费由省负责解决，各学校活动经费由学校自行解决。

3、本届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文艺节目部、美术作品部和艺术教育论文部，具体负责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

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地址：武汉市武昌洪山路8号，电话：027—87328153、87328139，邮编：430071），具体负责本届大学生艺术节的有关组织协调工作；

文艺节目部设在武汉音乐学院艺术实践处（地址：武汉市武昌张之洞路1号·武汉音乐学院艺术实践处，武汉音乐学院滨江校区内，电话：027—88053632、88019536，邮编;430060），具体负责本届大学生艺术节文艺节目有关事宜；

美术作品部设在省群众艺术馆美摄部（地址：武汉市武昌丁字桥94号，电话：027—87274658，邮编：430064），具体负责美术摄影作品和艺术实践工作坊有关事宜；

艺术教育论文部设在湖北省群众艺术馆新馆办（地址：武汉市武昌丁字桥94号，电话：027—87307611，邮编：430064），具体负责艺术教育论文有关事宜。

4、请各校于2017年6月上旬将本校艺术节活动方案报至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2017年10月20日以前将本校开展艺术节活动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并将本校参评的文艺节目录像、美术摄影作品和艺术实践工作坊分别报至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文艺节目部、美术作品部；2017年9月20日以前将本校参评艺术教育论文报至组委会艺术教育论文部。

九、有关要求

1、各校要结合本校实际，制订本校大学生艺术节活动方案。在举办本校大学生艺术节活动过程中，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把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个人。

2、各校要以院（系）为单位，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艺术教育活动。艺术节期间，要组织艺术教育专题讲座，文艺演出、音乐会、美展，观摩优秀影视作品等。并适当邀请专业演出团体到学校演出，让每个学生有机会至少参加一项艺术活动。

3、各校要加强对本校大学生艺术节活动的领导，进一步调动广大师生的参与热情，突出活动主题，使大学生参加艺术节的过程成为接受艺术教育的过程。

表1：
 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优秀文艺节目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节目名称
	
	节目形式
	

	节目时间
	分     秒
	组   别
	

	演员人数
	总人数
（男生：    人，女生    人）
	伴奏形式
	

	是否创作节目
	是
	否
	创编人员名单
	作词：

	
	
	
	
	

	是否成品节目
	是
	否
	
	作曲：

	
	
	
	
	

	指导教师姓名
	
	性别
	
	年龄
	

	节目简介
（题材、内容、构思等）
	

	其它署名
（排练、指挥、伴奏等）
	


填表人：
注：1、优秀文艺节目报表须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于2017年10月20日以前报省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文艺节目部；
2、是否创作、成品节目栏分别在“是”或“否”栏中打“√”。
表2：
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作品名称
	
	组  别
	

	作者姓名
	
	性别
	
	年  龄
	

	所在院（系）
	
	年  级
	

	指导教师姓名
	
	性别
	
	年  龄
	

	是否创作作品
	是
	否
	作  品  形  式
	美术
	

	
	
	
	
	书法
	

	是否临摹作品
	是
	否
	
	其它
	

	
	
	

	
	
	

	作品简介
（题材、构思等）
	


填表人：                                  （是否为校级领导作品       ）
注：1、优秀美术作品报表须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于2017年10月20日
以前报省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美术作品部；
2、是否为创作、临摹作品栏分别在“是”或“否”栏中打“√”。如有校级领导参加书画摄影作品评选，请在表尾注明。
表3：
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艺术实践工作坊申报

学校名称（盖章）：
	工作坊内容
	

	学生作者姓名

（6-8人）
	

	指导教师姓名

（1-3人）
	

	工作坊

项  目

方  案

文  稿

（摘  要）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注：艺术实践工作坊申报表须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于2017年10月20日以前报省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美术作品部。
表4：

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艺术教育科研论文申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信息（含合作者不超过2名，调研报告不超过4名）
	姓  名
	职 称
	所学专业
	所从事专业

	
	
	
	
	

	
	所在院 系
	

	
	电子邮箱及手机
	

	第二作者

信    息


	姓    名
	职 称
	所学专业
	所从事专业

	
	
	
	
	

	论文摘要
	

	作者声明


	本论文系本人（含合作者）独立完成，并没有参加过湖北省第一至第五届大学生艺术节艺术教育论文评选；本论文资料和数据真实确凿，不涉及泄密问题；本论文除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不含其他任何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撰写过的作品成果，不存在侵害他人知识产权问题。本人同意本论文可由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复制保存、汇编成集。本人完全意识到以上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含合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申报表须认真填写，并加盖公章，于2017年9月20日以前报省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艺术教育论文部。
附件2：
湖北省第六届大学生艺术节组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张金元    省教育厅副厅长
副主任：杨  跃    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委  员：何爱军    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
向家文    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
邓世民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
邓立红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
童静菊    省教育厅教师管理处处长
何泽云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与社

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肖慎钢    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处长

赵泽刚    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处处长

姜贵君    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
付  丹    武汉音乐学院艺术实践处处长

王  军    省群众艺术馆馆长
邱刚强    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张国进    省高等学校音乐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
刘寿祥    省高等学校美术与设计教学指导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
秘 书 长：姜贵君（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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